
本报讯（记者 杜畅）近日，我市发生一起美发店老板“跑路”
事件，700余位会员的预付款“打水漂”，涉案金额近百万元。

1日上午，在绵阳梅西百货一楼，一名工作人员正在为客户登
记信息。他告诉记者，跑路当天，店内理发工具都被客户带走，仅剩
两张梳妆台。

“我去年 10月份办的卡，充值 1000元，现在卡里还剩 680多
元，听说老板卷款跑路了，太可恶了。”家住涪城区的陈女士气
愤地说。

记者看到，这家名为时尚殿堂的美发店门口，张贴着醒目的告
示，“请广大办理会员卡的顾客，主动接受登记，以便查清真相。”落
款为绵阳市涪城区公安局城厢派出所。

“该美发店于去年5月开始营业，自12月后便未缴纳过房租。”
梅西百货外联部一负责人称。公司一直联系美发店负责人，但负责
人手机都处于关机状态。百货公司第一次出租门面给美发店，初衷
是想增加公司服务种类，提升服务质量，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
况。“希望能尽快破案，给客户一个交代。”

涪城区城厢派出所民警告诉记者，目前已登记了 700 余名
顾客信息，充值金额近百万元。“因店铺涉及有转让，目前还在
调查处理中。”

理发店老板“跑路”
百万预付款“打水漂”

消费者办卡、预付订金或货款时须谨慎，勿贪眼前便
宜。首先，消费者要了解企业或经营店的经营规模、市场口
碑和社会信誉。其次，消费者要谨记便宜无好货，并在预交
一些时间过长的消费项目时要谨慎。为避免商家中途经营
不善而跑路，消费者最好单次消费单次买单。

民 警提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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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烨

俗话说得好，安居才能乐业，一个游
走的身影，一颗漂泊的心，只有回到家里
才能感觉踏实，一切艰辛、奋斗和努力在
回家的那一刻才有了价值。“我不怕苦，有
家就有幸福！”刚刚搬进塘汛小区的陈龙
乐呵呵地说道。

近年来，为解决城区住房困难家庭、

新就业职工住房困难人员和农民工，以及
进城务工人员的住房难问题，我市在经开
区桃源村片区、科创园区西园社区和涪城
区城郊乡西园村新建 3处公租房。其中塘
汛公租房小区由10栋高层组成，共计1638
套，分一室一厅和两室一厅两种户型，租
金每月一两百元。

“来绵务工四年了，我们一家3口一直
蜗居在六里村出租房里。总觉得那不是自
己的家。”回忆起往事，陈龙格外感谢政
府，保障性住房建得又快又好，“和原先的
房子相比，这里环境既好又方便。”

陈龙告诉记者，他来自三台县三元镇，
目前在城区某小区做保洁员，加上妻子的
工资，一家人收入每月4000元不到，还要供

儿子上小学，经济一直较为拮据。2015年，
得知自己的条件可以申请公租房，他赶紧
提出申请。经过排号，在今年1月城区首次
分配的公共租赁住房摇号中，陈龙一家分
到了塘汛小区50㎡的一居室。

“搬进新家一个月了，大致算了算，现
在每个月能节约将近一半的租房费用
呢。”陈龙告诉记者，过去租一间不到20平
方米的出租房，房租加上水电费一个月得
开销500元左右，现在这套厨房、卫生间齐
全的楼房，每个月能节省300多元，大大减
轻了生活负担。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走进陈龙的“小
家”，记者看到屋内客厅、卧室、厨卫采光
充足，间间“明亮”。陈龙一一向记者介绍，

“这是新买的茶几，这是孩子的书桌，这是
老婆看中的挂画……”陈龙的脸上洋溢着
满满幸福。

屋外，单元之间有绿地小径相连，还
有完善的健身设施。小区外不远便是一集
中住宅区，有大型市场、理发店、药店、餐
馆等，再往大路上走，便是公交车站。陈龙
表示，“住在这里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出
行都非常方便。”

“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住进了有物
管、带电梯的房子。”陈龙告诉记者，他对
现在的生活太满意了。“我们也和城里人
差不多啦。搬进新家的那一刻，我就像吃
了一颗‘定心丸’，工作起来干劲十足，流
汗、辛苦都觉得很值得。”

公租房 圆了务工人员安居梦

□李江川 本报记者陈荣

作为城市病，跨门经营被列入“十乱
行为”，很多商家对跨门经营已经“习以为
常”。我市首部地方性法规《绵阳市城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实施，为“治疗”
跨门经营开出了良方。

商 家“我的地盘我做主”

长期以来，大多数坐商对跨门经营早

就“习以为常”。认为自家经营的门市，“我
的地盘我做主”，在门口堆放商品“无伤大
雅”，城管是“多管闲事”。

“如果不对跨门经营进行整治，一
家摆出门面一点，其他商家也会效仿，
而且相互之间可能还要‘攀比’，结果只
能让市容变得一团糟。但是，在实际整
治过程中，往往是我们执法人员前脚刚
走，后脚商家又开摆，双方就像是在躲
猫猫。”据市城管执法直属三大队执法
人员介绍。

执 法 人 员 跨门经营执法“不再难”

“之前法律法规对跨门经营定义模糊，
没有统一的标准，部分商家无所适从，也给
城管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据市城管执法
支队法规科工作人员介绍，现在，《绵阳市
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二十二
条，明确规定了“临街和周边的经营者不得
超出门、窗、外墙进行店外经营、作业或者
展示、堆放物品。违反该条款则可以对个人

处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
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让城管执法
人员工作中更具操作性，执法更有底气。

倡 议 城市环境需市民“共创共管”

“整治跨门经营，常常会遇到部分商
家不支持、不理解，我们先是耐心劝导，并
进行法律宣讲，对拒不整改的商家将按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城市管理需要法律
的支撑，更需要民众的支持和商家的理
解，城市优美环境需要大家‘共享’，也需
要大家‘共创共管’。”城管执法人员呼吁
市民应主动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共同维
护城市优美环境和良好秩序。

商家“跨门经营”不能习以为常

共创共管让城市更净更美

因为爱情
她不顾一切嫁给残疾小伙

1992年，19岁的罗艳还是市中心医院
一名护士，每天两点一线。直到有一天，罗
艳负责的病房里住进了一个特殊的病人，
让她的生命从此充溢着别样的色彩。

由于意外受伤，21岁的钟志左手流血
不止，伤势严重的他被医院连下七次病危
通知书。医生告知钟志，由于特殊原因，他
的截肢手术不能麻醉，只能直接截肢。

这个年轻的男子汉，听着嘎嘎的电锯声
音，豆大的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渗出……在住
院恢复期间，尽管大小便都需要他人协助，但
钟志仍然每天给身边的人讲笑话，逗父母开

心。这一切罗艳都看在眼里，她被眼前这个乐
观、开朗而又富有孝心的小伙子感动了，第一
次萌发了想要照顾他的念头。在那段最艰难
的岁月里，罗艳陪着钟志一起度过，两人朝夕
相处，爱情在两人心中悄悄萌发。

然而，这段爱情却遇到了极大的阻
力：父母反对、邻里嘲讽……罗艳都默默
承受着。一年后，罗艳和钟志毅然走进了
婚姻殿堂。

患难相守
她与丈夫家庭事业比翼双飞

“我愿一生做爱人的‘左手’！”这是罗
艳对丈夫的爱情誓言。结婚后，罗艳每天
都要为丈夫戴上假肢，穿上衣服，还要给

丈夫喂饭。对于罗艳来说，爱意味更多的
付出。

为了更好地照顾丈夫，罗艳辞去了护
士工作，通过考试成为了一名电力工人。

中专毕业的罗艳，一边上班，一边攻
读大学课程。为了让妻子安心读书，钟志
主动包揽了家务活。罗艳心疼丈夫，常常
趁家人睡后，才做家务。有一个冬夜，婆婆
半夜起来，看到罗艳正蹲在卫生间里洗衣
服，一双手浸得通红。婆婆见此情景，感动
得眼泪直流。从此以后，婆婆逢人便夸自
己有一个好儿媳。

看着辛苦操劳的妻子，钟志暗暗发
誓：“一定要让她幸福！”通过努力，钟志考
入城北街道办，尽力为妻子分担家庭重
担。

付出总有回报，罗艳接连通过大学专
科和本科自学考试，并多次荣获各项表
彰。钟志在事业上也与妻子比翼双飞，
2007年入选全国优秀残疾人人才库，2008
年当选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最美家庭
言传身教传递最美家风

“我父母一开始极其反对我和钟志结
婚，连婚礼都没有来参加。那时候我们就
经常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成全。每个月都会
带上礼物去看望他们，这是我们夫妻立下
的规矩。”罗艳说。

一年又一年，罗艳的父母看着钟志尽
管行动不便，但从未怨天尤人，反而积极
投身公益事业；一如既往地如结婚之前所
承诺的那样去照顾罗艳；看着两个人共同
努力，将女儿教育成一个品学兼优的人
……慢慢地，罗艳父母开始接受钟志，一
家人其乐融融。

现在，罗艳的女儿钟蕊霜也成了一名
志愿者，每逢假期，她总会和父母一起走
进社区，为社区老人、留守孩子提供志愿
服务，把温暖传递给需要帮助的人。

最美绵阳人罗艳——

爱心作“翅” 携断臂丈夫比翼飞

本报讯（李涛 实习记者 任露潇）8日凌晨，一男子因生活工作
压力大，一时想不开跳河自杀。其女友看到男子跳河后，也试图跳
河轻生，幸亏被周围群众及时拦下。随后，民警赶到现场，成功解救
该轻生男子。

当天凌晨三点左右，市巡特警支队巡逻二大队接到报警称，游
仙区芙蓉溪河段有人跳河。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只见一名青年男子
已经跳入冰冷的河水中，而河岸边一名年轻女子情绪激动，多次试
图跳河轻生，被周围群众拦下。救援民警一边对年轻女子进行劝
说，安抚其情绪，一边迅速组织人员借助工具跳入河中，将水中男
子救起。

男子被救上岸后，民警为其披上大衣，以恢复其体温。随后，民
警耐心为二人做心理疏导。情绪稳定后，男子告诉民警，自己姓罗，
因生活工作压力大，便与女友一起到河堤边散步，但越走越觉得心
情压抑，最终一时想不开就跳入芙蓉溪中轻生，女友是看到自己轻
生了，所以才想要自杀。幸亏民警和好心市民及时施救，才避免了
悲剧的发生。

随后，罗某的家人也赶到现场。经医生检查，确认二人身体无
大碍后，民警将他们送回了家属身边。

情侣凌晨轻生
民警巧言劝阻

本报讯（张钺豪 胡晋尧 记者 李锦辉 文/图）昨（9）日上午10
时许，市巡逻六大队民警接群众求助，称其在高新区绵兴东路一
花店门口拾获一只环颈雉。

民警赶赴现场，经了解，店主唐女士正在花店内，突然听见门
外传来一撞击声，出门查看，发现一只漂亮的“野鸟”躺在店门口。
她首先检查了“野鸟”有没有受伤，然后上网查询后，得知此鸟是
环颈雉，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于是立即寻求民警帮助。

民警接到报警后，带领一名兽医来到现场对环颈雉进行了全
方位的检查，确认其并未受伤，只是一时昏厥倒地。民警立即上报
了相关部门，根据指示，便同报案人一起到高新区一山林间对环
颈雉进行放生。“刚刚放归大自然，它还不想走，左顾右盼，然后双
翅一拍，重返大自然了。”民警张钺豪说。

野鸟撞晕店门上
警民合力救助它

罗艳，国网绵阳供电公司
员工，“2015年度十大最美绵
阳人”。25年来，她悉心照顾
因意外致残、左臂高位截瘫、
右手功能性障碍的丈夫，咬紧
牙关撑起一个家，在单位上，
兢兢业业，尽职奉献，多次获
得各项荣誉。

当记者走近罗艳，深切感
受到她的力量源泉，来自一场
刻骨铭心的爱情，来自她对事
业的执着追求。

□本报记者 陈荣 文/图

美丽绵阳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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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贵 记者 李锦辉）近日，市巡逻七大队接群众报
警称自己被狗咬了。在游仙区沈家坝某小区居民点，民警见到
了报警人，报警人称自己每天从居民点进进出出都没发现这里
养了一只狗，今天从这里路过时，突然一住户家中冲出一只狗
把自己的腿给咬了。

随后，民警联系到狗主人询问情况。狗主人称这是一只流浪
狗，因为他经常看到这只狗，感觉这狗很可怜，于是便时不时给狗
一些食物，所以这狗就经常卧在他家门口。民警认为，当事人事实
上已经成了狗的主人，就应该对狗予以管理，应该圈养或拴养而不
是敞放。最终，狗主人同意对报警人予以赔偿。

流浪狗咬伤小区居民
收养人承担赔偿责任

根据《绵阳市城区犬只管理办法》，犬只应当拴养或圈养，
不得敞放犬只，饲养犬只不得影响他人的正常生活。对饲养犬
只的违法行为，城管、公安等相关职能部门可以依据相关法律
规定予以处罚。即使收留了流浪狗，狗主人在饲养时也应该拴
养或圈养，以免得给自己或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民 警提示提示

一汪江水从城市中流
过，扮靓美丽城市。涪江作为
绵阳人民的“母亲河”，孕育了
绵州大地悠久的历史和灿烂
的文化。近年来，河道岸边存
在的生活垃圾，沿岸环境不容
乐观。昨（9）日，是全国第九
个保护母亲河日，我市多个社
区志愿者，带好铲子、扫把、火
钳、垃圾袋等工具，开展对辖
区沿线河道垃圾清理行动。

捡拾垃圾、发放传单、开展讲座……

保护“母亲河”，我们在行动

当天一大早，戴着“红袖标”的150余名
涪西社区志愿者来到涪江沿岸开展河道垃
圾清理活动。他们或是低头捡拾生活垃圾，

或是清理玻璃碎片……给涪江边上增添了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昨天就听说今天要开
展涪江沿岸垃圾清理行动，我和老伴儿买了

手套和火钳，准备今天‘大干一场’。”63岁的
居民赵秀荣奶奶激动地对记者说。

铁牛街社区的30多名志愿者还进行了

“珍爱母亲河，共做文明人”的宣传活动，
并通过发放环保宣传单、宣讲环保知识，
呼吁广大市民“同爱涪江水，共生涪江
情”。“每天上班下班，看到志愿者的宣传
单才得知今天是保护母亲河日，在上班路
上发现河堤旁有垃圾就捡起来，为保护我
们美丽文明的家园出一份力。”正准备去
上班的市民苟建军说道。

在游仙区沈家坝东街社区，社区工作
人员邀请了市环保局工作人员张平述开展
以保护母亲河，爱护环境为主题的讲座。在
讲座中，张平述以“绿色生活，有你有我”为
主题，以理念宣传、组织培育、家园建设为
重点，广泛动员青少年和社会公众投身生
态环保宣传实践，不断把保护母亲河行动
推向日常化。“让更多的公众在活动中传播
新风尚、养成好习惯，共同建设和维护美丽
涪江。”张平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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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艳为丈夫穿衣罗艳为丈夫穿衣

□本报记者 李锦辉 文/图

2008 年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领
导小组将每年的3月9日确定为“保
护母亲河日”，旨在通过纪念日的形
式，引导青少年和社会公众更加普遍
地参与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实践，促
进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建设。

● 新闻链接新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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